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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给姚娭毑家属颁发捐赠
证书 受访者供图

▲早年的姚娭毑 受访者供图

兑现
20年前的承诺
87岁娭毑
离世捐遗体

20年前就做出
“特别的决定”

姚娭毑名叫姚坤，出生于
1930 年，老家在河北晋州，母亲
曾是地下党员。她12岁时，就成
了当地儿童团的副团长；不满16
岁时就积极入党；17岁成为解放
军战士。

1949年，姚坤南下湖南常德
工作。爱人刘焕书同样来自河
北，两人在常德工作时结识并结
成连理。1974年，姚坤作为优秀
女干部被调往茶陵监狱工作。
从此，夫妻俩定居茶陵。退休
后，老两口的退休金也不少，但
仍然很节俭。

刘爹爹回忆说，20 年前，县
城里突然冒出一股“买棺材风”，
就连四十多岁的年轻人也不例
外，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当时，
我和她就决定，死后捐献遗体。”
刘爹爹说，捐献遗体不会占用土
地、不会浪费木材、不会污染环
境。更关键的是，遗体还能用于
医学研究，能够促进医学发展。

病重后她想起了
当年的诺言

4 年前，姚娭毑被查出患有
肺癌。家人为了不给她造成心
理负担，并没有向她说出实情。
今年6月，姚娭毑的病情加重，躺
在病床上的她想起了 20 年前就
许下的诺言。她和老伴商量后，
决定召开一次家庭会议。

老两口有 5 个子女，只有二
女儿在茶陵工作。当父母说明
此次家庭会议的议题是“遗体捐
献”时，儿女们还是都从外地赶
到了茶陵。

“其实十多年前，母亲在看
到捐献遗体的新闻时，也曾和我
提起过这事。”三女儿姚跃进说，
虽然她觉得这是件光荣的事，但
真正发生在自家人身上，还是觉
得有些“难以逾越”。

家人最终遵循了
她的意愿

“我去世后，请把我的遗体
捐献出来。我希望能为社会再
做一些贡献。”躺在病床上的姚
娭毑，用非常平静地语气向儿女
们再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虽然儿女们心情沉重，但一番
沉默后，大家最终还是决定支持母
亲的选择，并去了一趟茶陵县红十
字会，领回了遗体捐献登记表。此
后，刘爹爹和儿女们都在登记表上
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8 月下旬，姚娭毑说话已经
变得非常困难。9 月 11 日下午，
她离开了人世。随后，家人遵循
她的意愿，办理了遗体捐献。

9月11日下
午，87 岁的姚娭毑

“走了”。她成为我市今
年第15位遗体捐献者，
同时，这也是我市首次
在县域完成遗体捐

献。

今年，我市已完成
15例遗体捐献

市红十字会秘书长高兰介绍，通
过株洲晚报等媒体的广泛报道与宣
传，株洲市志愿捐献器官和遗体的市
民越来越多。截至目前，我市今年已
完成 19 例器官捐献、10 例角膜捐献。
特别是遗体捐献，去年全年共计4例，
今年截至目前就已达到15例。

针对姚跃进提出的相关建议，高
兰表示，近年来，市红十字会一直在积
极协调相关部门和单位，申请在我市
开辟遗体捐献者缅怀纪念墙。我市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在“两会”期间，一
直呼吁加快相关工作的进程。

去年，市人大代表刘朝辉也提出
建议，要建立市遗体器官捐献者缅怀
纪念园林。根据市民政局回复，该局
已与部分陵园进行协商，拟在福寿陵
园内开辟有关“遗体、器官捐献者缅怀
纪念园林”。根据该局的初步方案，将
在福寿陵园内建设市文化生命园，遗
体、器官捐献者缅怀纪念园林作为其
中一个分场馆，预计到2020年建成开
园。

“纪念园林开园之前，市红十字会
计划在官方网站专门开设一个栏目，
并在每年清明节进行网上祭奠活动。”
高兰表示，官网的改版工作正在进行。

相关链接

“母亲的选择，光荣而伟大”

昨日，记者采访了姚娭毑的三女
儿姚跃进。在她看来，母亲的选择，光
荣而伟大。

记者：在你看来，母亲是一个什么
样的人？

姚跃进：母亲是个善良、乐于助人
且有着崇高信仰的人。印象最深的
是，我们小时候，母亲买了吃的东西回
来，都会先去周边的邻居家分给其他
孩子吃一些，然后才回家给我们吃。
我们一开始很不理解，长大后才明白，
母亲是如此的善良、热情。

记者：父母对你们的影响有多大？
姚跃进：母亲 2009 年摔伤后，就

一直无法下床。由于我们都在外地，
所以照顾母亲的重担主要落在了父亲
肩上。父母的感情一直很好，非常恩
爱，也为我们这些子女在家庭生活方
面树立了榜样。

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二姐和二姐
夫此次也签下了遗体捐献登记表。可
见，父母崇高的思想理念，已经深入到
我们心中。

记者：如何看待遗体捐献？
姚跃进：遗体捐献是社会的新风

尚，所以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认识、
接受并践行这种光荣的行为。

包括母亲在内，所有的遗体捐献
者都值得我们尊重、怀念。建议政府
和相关部门设立公益纪念碑，把这些
捐献者的名字都刻上去。这样既能给
捐献者家属留下一份纪念，也是对这
项公益事业最好的见证。

如何办理捐献遗体手续？

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表示，遗体捐献首先
需得到父母、配偶及成年子女的签字同意。家
属同意后，捐献者本人到红十字会领取并填写
捐献遗体志愿书及登记表，填完后交由红十字
会保管。

记者 戴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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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有市民向晚报新闻热线
28829110反映：我们这里有个路口没
有红绿灯，仅有斑马线，自戴家岭小学
搬到这里后，家长们担心小孩上下学不
安全。最近，交警部门在该路段新设学
校标识牌与警示牌，并增设红绿灯，我
们想向交警部门表示感谢。

记者 肖蓉 通讯员 管丽 核实
据了解，荷塘区戴家岭小学原坐落

于戴家岭村，因修建东环北路，于今年7
月搬迁到原株洲师范校区。不少家长

反映，新校区所在的新华东路车流量
大，进入学校的芙蓉路口仅有斑马线，
没有红绿灯，担心学生上下学不安全。

荷塘交警大队有关负责人表示，他
们已接到家长的反映，9月开学以来，交
警部门就对校园周边路段进行安全隐
患摸排，并在戴家岭小学附近的新华东
路与芙蓉路口设立学校标识与警示牌，
在新华东路与新湘路增设了红绿灯。

目前，红绿灯已经安装到位，等到
通电后就能投用。

戴家岭小学迁新址
交警设标牌、红绿灯护学

▲戴家岭小学新址前的标识标牌 通讯员供图

本报讯（记者 何春林）前天上午，
天元区王家坪社区组织20多名工作人
员，到辖区所在的玉泉小区、王家坪街
道办等地方，开展社区环境“大清扫·大
整治”活动。

参加此次义务清洁的除了社区工
作人员外，还有一批热心的社区环卫志

愿者。大家到达各自的保洁点后，进行
路面清扫、清理杂草、清除牛皮癣……

王家坪社区相关负责人说，全国文
明城市与全国卫生城市荣誉来之不易，
此次组织的清扫活动就是希望大家用
自己的行动，保持家园的整洁与美丽。

收六七万元“出卖”安置房“指标”
还在多处买下多套“安置房”

什么人？

延伸阅读

市民赵女士拨打晚报新闻热线28829110反映：我在天
元区湘湾小区购买了一个安置房指标，近期邻居不少人都拿
到了房产证，但是我的房产证却被扣在嵩山路街道办事处，希
望可以帮忙。

记者 贺天鸿 核实

反 映
花钱买了安置房指标购房，但拿房产证要补钱

12日，记者见到了赵女士。她说，2010年她花了6.4万
元购买了一个安置房指标，本来大家一直都没有房产证，但
是2014年政策有变动，湘湾小区不少住户都陆陆续续拿到
了房产证。此时原指标持有者又向她索要了6000元费用，
而后自己在嵩山路街道办事处做了公证，并完成了房屋的
过户，但是至今仍没有拿到房产证。

后来，她在嵩山路街道办事处了解到，房产证已经办下
来了，但是由于原指标持有者重复使用安置房指标，在多个
安置房小区购买了房，自己这套房属于超额购买的，嵩山路
街道办事处通知其要补交每平方米300元的费用，共计近4
万元，才能拿到房产证。

嵩山路街道
原指标持有者在多处买了安置房

对此，嵩山路街道办事处一位相关负责人表示，赵女士
的房产证确实已经办理下来了，只要补交每平方米300元的
费用，就可以马上拿走房产证。

补交费用的原因是由于该指标原持有者，曾用该指标
在多个街道办事处购买了安置房，开始的时候并未发现这
个情况，直到房产证办理完毕后，几个社区核对时，才发现
原指标持有者超指标购房的现象。所以赵女士必须补交安
置房优惠掉的契税等费用后，才能拿到房产证。

上述负责人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湘湾小区目前还
有100余户户主没有拿到房产证，全部都要补交费用才能拿
证。

律 师
购买安置房指标买房，不受法律保护

本报法律顾问聂炜认为，对于本次事件中出现的情况，
暂时还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文能够与之对应。但是，按照法
理分析，赵女士与指标原持有者均有过错，赵女士通过私下
交易购买安置房指标，这种违规行为不受法律保护，而指标
原持有者违规出售安置房指标并从中获利，这属于不当得
利。

按照法律条文相关规定，房屋交易所产生的税费部分
应由出卖方承担，聂炜建议赵女士，可以先自行缴纳费用领
取房产证，再通过法律途径向指标原持有者索要对方应承
担的费用。

聂炜还表示，正常情况下，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
的，因为办理购买安置房时，街道办事处有户籍审核制度，
原持有者在几个街道办都购买了安置房，肯定是监管的某
个环节出了问题。

安置房和商品房的差别

商品房的建造是以流转和买卖为目的的。而普通安置
房的建造是因为国家建设或者地产项目导致被征收人无房
居住，在这种情况下建造安置房提供给被拆迁人居住和使
用。商品房用地属于出让土地，安置房用地属于划拨土地，
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

除此以外，安置房在价位上一般低于商品房，在购买和
转让上都有一定的限制。

点赞

活动 社区志愿者清扫家园

市民刘利华来电反映：

9 月 13 日下午 6 点，我到天元超市
买东西，在总服务台开发票时，不小心
将钱包落在总服务台。半小时后有人
打我电话，我见是陌生号码，以为是骚
扰电话，没接。过了一下又响起来，电
话里说：“你是刘利华吗？我是天元超
市总服务台，你的钱包丢在我们这里
了。”我一听下意识地打开包，钱包真的
不见踪影。

钱包里有现金、银行卡、身份证、驾
驶证，还有数张证件卡。我急忙赶到总
服务台，一看里面的东西完好无损，连
声说“谢谢”。

工作人员称，他们通过钱包里株洲
百货的会员卡查到了我的电话号码。
后来，我打听到了，捡到我钱包的是在
天元超市总台上班的房志红。

我想借晚报一角，为天元超市有这
样拾金不昧的员工点个赞。

天元超市服务员拾金不昧


